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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研究

论 集 资 犯 罪

陈 胜 陶月娥

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
,

经济领域中的犯罪也扩大到资本

运行领域
,

即集资犯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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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犯罪是发生在资本运行领域的经济犯罪活动
,

是指那些专门以集资为犯罪方法
,

侵犯

投资者利益
、

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
。

一
、

集资犯罪的共同特征

在新 《刑法 》规定的诸种犯罪中
,

属于集资犯罪的包括
:

第 1 79 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
;
第

1 60 条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
;
第 1 76 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;
第 1 9 2 条集资欺诈罪

。

虽然

新 《刑法 》将这些犯罪规定于不同的章节中
,

但是这些犯罪具有许多共同特征
。

1
.

这些犯罪都是发生在资本集聚过程 中的犯罪
,

是行为人通过集资活动达到犯罪 目的的

犯罪
,

因而可称之为
“

集资犯罪
” 。

( 1) 在犯罪方法上
,

这些犯罪的行为人都以募集资金为手段
,

以给予投资者投资回报 (股息或利 息 )为诱饵
。

( 2) 在犯罪主体上
,

这些犯罪的行为人多数是单

位
,

其中主要是企业等经营主体
,

即使行为人是个人的
,

一般也要以单位的名义进行集资
。

( 3)

在犯罪客体
_

匕这些犯罪都是复杂客体
,

其犯罪行为既侵害了投资者的权益
,

也破坏了国家对

资本市场的管理秩序
。

2
.

集资犯罪标的大多具有规模性
。

集资活动
,

以集聚多数资金为一般特征
,

集资犯罪的行

为人既然以集资为犯罪手段
,

自然 以获得巨额资金为 目的
。

所以集资犯罪所涉金额往往以百万

千万
,

甚至数以亿计
。

由于集资犯罪所涉数额巨大
,

因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相应严重
。

3
.

集资犯罪 的受害人具有公众性
。

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
, “

集资
”

具有向多数人筹集资金的

意义
。

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,

其犯罪行为受害人是公众
; 只有向公众公开发行股票

、

债券方须

经审批
,

因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受害人也是公众
; 只有公开发行股票债券时需要公开有关信

息
,

因而 以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受害人也是公众
。

在集资活动中
,

所谓应募投资的
“

公

众
” ,

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
。

由于集资犯罪受害人的人数众多
,

波及的社会面广
,

一旦发生集资

犯罪
,

往往犯罪行为人返款无力
,

受害人损失巨大
,

当地社会秩序紧张
,

因而集资犯罪的社会危

害性 巨大
。

4
.

集资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
。

集资犯罪虽然是公开进行的
,

但由于犯罪是以集资方式进行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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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,

而集资活动的特点又使得这些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
。

( 1) 集资犯罪以向多数受害人公开

集资为手段
,

使人很难怀疑其公开所为的行为的违法性
; ( 2) 在集资活动中

,

收益具有滞后性
,

比如
,

以股权投资往往要经一年后方能分配
,

投资者往往只能在未获投资收益时
,

才能发现行

为人的犯罪意 图
,

而这距犯罪行为开始时已有很长的物间
; ( 3) 集资活动还具有收益分次性 的

特点
,

如利息分次定期支付
。

集资犯罪行为人在集资开始阶段往往也向投资者支付收益
,

一来

可以掩护犯罪行为
,

二来也可以诱使更多的受害人上钩
; ( 4) 另外

,

集资活动可以假借多种名义

进行
,

比如
,

以社区互助的名义
,

内部职工集资的名义
,

以合作经营的名义等等
,

这就使出资者

一时难以识破集资犯罪行为人的集资意图
,

更不用说识破其犯罪意 图了
。

集资犯罪的隐蔽性
,

使得以集资为手段的犯罪活动不易发现
,

发现后也不易为投资者追回损失
。

二
、

各种集资犯罪的主要区别

1
.

以犯罪行为 人主观上是否准备给予投资者以投资回报
,

可以将集资诈骗与其他集资犯

罪区别开来
。

集资诈骗罪
,

是以集资名义和方法实施的诈骗犯罪
。

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在犯罪

过程中
,

也可以采取擅自发行股票债券
,

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与其

他集资犯罪相同的犯罪方法
,

但是
,

集资诈骗罪是以
“

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 ,

这一犯罪 目的上的特

征
,

把集资诈骗罪与其他几种集资犯罪区别开来
。

问题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和计量单位的资

金
,

属于种类物
,

投资者将资金交给集资人时须移转所有权
,

比如
,

股票发行后
,

投资者拥有的

是股权
,

股金交付后 即不能退股
;
存款交付后

,

投资者拥有的是债权
,

将来还本时只是同量的资

金
。

因此
,

无论是擅 自发行股票债权罪
,

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
,

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,

犯罪行为人都以取得并占有投资者投人的资金所有权为 目的
,

由于犯罪行为人集资行为的违

法性
,

他们对投资者所投人资金的 占有当然也是一种非法占有
。

如何根据刑法的规定区别集资

诈骗罪与其他诸种集资犯罪呢 ?关键是要认清集资诈骗罪的
“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
”

的确切 内涵
。

集资是以给予投资者回报为条件的
。

擅自发行股票债权罪
,

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
,

以

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
,

虽然在集资活动中实施了犯罪行为
,

非法取得了投资者资金

的所有权
,

但是行为人在集资时在主观上还是准备或多或少给投资者 以一定的投资回报的
。

集

资诈骗罪的行为人
,

则完全没有 回报投资者 的意图
,

而是将筹集到资金彻底据为己有
,

将资金

或暗中转移
、

或携款潜逃
、

或挥霍殆尽
。

所以
,

判断集资诈骗罪行为人的
“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
” ,

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了投资者的资金
,

更重要地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将资金投人可 以

回报或者打算回报投资者的生产经营过程
。

2
.

以是否经过股票债券的发行审批
,

可 以将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罪 与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

券罪 区别开来
。

根据现行法律规定
,

公开发行股票债券
,

应当经证券主管部门审批
,

并且证券发

行人应当将经过审批的事实向公众公开
。

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行为人
,

在公开发行股票债券

时
,

要么隐瞒未经审批的事实
,

要么捏造经过审批的事实
,

这实质上也属于 以虚假信息发行股

票债券
。

但是
,

既然刑法在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之外
,

又单独规定了虚假信息发行般票债券罪
,

那么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的行为人
,

其股票债券的发行应当是经过审批的
,

但是在发行过

程中使用了其他虚假信息
。

因此
,

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的同时
,

又利用其他的虚假信息
,

是在一个

集资活动中进行的犯罪
,

实际上仍是犯罪行为
,

如果既定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又定虚假信息发

行股票债券罪
,

会导致重复定罪
,

犯罪数额重复计算
。

3
.

行为人发给投资者书面凭证的性质
,

可以将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
罪区别开来
。

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,

都是行为人违反现行的审批制度
,

都是在没有得到主管部门的批评的情况下向公众集资
。

在实践中
,

有时集资犯罪的行为人是在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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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,

却声称是在人股集资
;
有时是在募集股金

,

却以向投资者借款的名义进行
。

这就存在着集资形式与集资实质的差别
,

在此情况下如何淮确定性是十分重要的
。

在判断集资

犯罪的行为人是在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,

不在于行为人为其集资活动立
了个什么名目

,

而是要看行为人与投资者之间实质上是建笠了什么样的投资关系
。

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
,

可以根据行为人发给投资者的出资

凭证作出判断
。

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罪行为人发给投资者的出资凭证
,

应当具有有价证券的性

质
,

不管实际当中是叫存单
、

借款合同
、

投资合作合同还是互助人资凭证
,

只要这些凭证具备了

代表性 (即是出资权的代表物 )
、

标准性 ( 即每张凭证所记载的出资数额
、

出资期限
、

还本付息条

件等相同 )
、

规模性 (同种类 出资凭证大量发行 )
、

公开性 ( 同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行 )等
,

即可

认定行为人是以发行有价证券的方式集资
,

即构成的应是擅 自发行股票债券罪
。

非法吸收公众

存款罪行为人发给投资者的出资凭证
,

不应具备有价证券的性质
,

如果出资凭证不可转让
,

出

资凭证上记载的出资内容不具有标准性 (如各张凭证上记载的金额不一样
,

金额有零头
,

返还

期限有长短
,

利息有高低等 )
,

出资凭证不是在短期内同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开发行的
,

即使

在集资时声称是发行债券
,

也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。

三
、

新《刑法 》对集资犯罪规定的欠缺与补正

新 《刑法 》关于集资犯罪 的规定
,

为在资本运行领域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刑法依据
,

为

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刑法保障
。

但是新《刑法 》关于集资犯罪的规定也有一

些欠缺
,

有必要予以补正
。

问题之一
:

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罪状不周延
。

其不周延表现在两方面
:

一是没有规定变

相发行股票债券也可构成本罪
。

在实际当中
,

许多行为人为掩盖其意图
,

规避证券发行审批制

度
,

往往以建立其他投资关系之名而行发行股票债券之实
,

如长城公司集资案就是行为人以签

订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的形式
,

实质上在发行债券
。

不明确规定变相发行股票债券也可构成本

罪
,

有可能影响规定本罪的立法意 图的实现
;
二是没有将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限制于公开发行

活动中
。

因为不公开发行股票债券
,

不须经过审批
,

不应存在擅自发行的问题
。

但刑法对此不

作明确限定
,

则有可能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
。

问题之二
:

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
“

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
”
的用语不确切

。

根据集资活动的特

点
,

任何集资犯罪的行为人都有非法占有投资者集资的 目的
,

如果按照刑法 中
“
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
”
的通常意义

,

实际上并不能将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集资犯罪明确区分
。

实质上
,

集资诈骗罪

的
“
以非法 占有为 目的

” ,

不仅有非法 占有投资者资金的含义
,

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行为人根本没

有 回报投资者的意图
。

对此
,

刑法应当在集资诈骗罪罪状中予以明确表述
。

问题之三
:

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归类不当
。

证券信息公开制度属于证券法律制度之

一
,

只适用于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的活动中
。

对证券发行信息合法性的监管
,

应由证券市场的主

管部门承担
。

所以
,

虚假信息发行股票债券罪应当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
,

而不应属于

妨害对公司
、

企业管理秩序的犯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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